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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、交通部。 

貳、案   由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鐵路之規劃、營運

及管理均需配合政府政策，組織定位不明

，潛藏矛盾；另該局自 94 年起每年均虧損

百億元以上，經營效益不佳，負債持續上

升，財務狀況顯著惡化，行政院及交通部

迄未訂定有效方案協助該局改善，均屬失

當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臺鐵局依法應以企業方式經營，力求有盈無虧，惟票

價之訂價受政府管制，鐵路之規劃、營運及管理均需

配合政府政策，組織定位不明，潛藏矛盾，且公司化

政策及再生計畫迄未定案，核有未當。  

(一)組織定位不明，潛藏矛盾現象： 

１、按交通部組織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，臺鐵局為交通

部附屬事業機構；次依臺鐵局組織條例第 2 條所

列臺鐵局法定職掌，包含鐵路中長程發展、經建

計劃、重大投資以及其他有關鐵路之管理事項。

其職掌為傳統鐵路之規劃、管理及營運，係政策

執行機關並兼具鐵路營運之事業機構。另依「國

營事業管理法」第 4 條規定：「國營事業應依照

企業方式經營，以事業養事業，以事業發展事

業，並力求有盈無虧，增加國庫收入。」因此，

立法機關及政府單位，每年均要求該局達成預算

目標。 

２、惟查臺鐵局肩負大眾運輸之政策責任，滿足民眾

基本運輸需求，有高度的公益性質，其營運以服

務社會大眾為導向，受到頗多管制，自主性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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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，如:票價自 84 年 9 月 16 日調整後至今逾 16

年未再調整，售價無法反映成本、為服務地區民

眾擔負社會責任，部分車站或路線雖不具成本效

益，仍須持續營運、政策性負擔法定優待票價差

額等，因此該局未能以有盈無虧方式訂定各項營

運策略，亦未能符合「國營事業管理法」第 4 條

規定力求有盈無虧為目標。該局兼具鐵路之管

理、規劃、營運，並具高度公益性，卻又需自負

盈虧，組織定位不明，潛藏矛盾，應請通盤檢討

臺鐵局之組織定位。 

(二)臺鐵局再生方案未能推展，替代方案亦迄未定案，

洵有未當。 

１、查臺鐵局於 67 年開始出現 2.57 億元之虧損，期

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(下稱經建會)曾聘請德

國鐵路顧問公司協助該局改善經營體質及財務

狀況，該局及相關單位亦陸續成立「臺灣鐵路整

理委員會」、「臺灣鐵路監理委員會」、「臺鐵局業

務改進督導考核小組」等組織協助，惟均無有效

成果，虧損日趨嚴重；94 年 9 月交通部再邀集專

家學者組成「臺鐵總體檢小組」，惟所列目標管

理事項，多著重行車安全與事故之處理，未完成

事項則併入於 96 年 9 月由行政院秘書長主持之

「臺鐵提升效能專案小組」賡續列管，惟至專案

小組結束，改善迄乏成效，該局虧損仍持續擴大。 

２、次查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與監督管理委員

會於 91 年 8 月 20 日召開第 18 次會議決議：臺

鐵局 93 年 6 月前完成公司化，96 年 6 月前完成

民營化。交通部爰於 91 年 9 月成立「臺鐵公司

化專案推動小組」研議相關作業，該局於 92 年

間提出公司化轉型再生方案，並經交通部同意陳



 3 

報行政院。惟行政院以 92 年 12 月 11 日院臺交字

第 0920093777 號函原則同意工會所提:(1)臺鐵局

債務、員工退撫金等歷史包袱，由政府全部承

接、(2)臺鐵局因配合政府政策要求，提供不符企

業化經營之運輸服務，所造成之虧損，如老殘優

待差額、小站及服務性路線之虧損等，由政府全

額補貼、(3)為配合國家發展，有關鐵路基礎設施

之建設、維修費用及機車、車輛購置費用，由政

府負擔等 3 點等基本要件後，並俟「鐵路法部分

條文增修訂草案」、「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條例

草案」等二法與臺鐵局工會協商同意並完成立

法，以及行政及立法部門實質完成行政相關配套

措施，如債務移轉及預算編列等前題下，始能執

行公司化。爰經 96 年 1 月 10 日行政院財經小組

第 38 次會議結論：「…臺鐵局公司化計畫因現階

段政經環境無法配合，爰以延長公司化期程方向

規劃。」 

３、再查經建會 100 年 5 月 16 日向本院說明略以：

「一、由於臺鐵局為行政機關，肩負政府政策性

任務及歷史包袱，造成其營運負擔沉重、財務虧

損，為徹底改善臺鐵體質、活化資產、提高經營

效能，公司化為其解決方案…。四、雖然該局短

期內暫不民營化，惟仍應朝公司化方向進行」，

行政院核定臺鐵局公司化政策迄今已歷多年，近

3 年來並未訂定相關推動時間表，亦無後續推動

情形，所提替代方案「償債計畫」（交通部遲於

100 年 5 月 24 日函報行政院審核中）至今亦迄未

定案，致該局營運不佳，財務狀況持續惡化，交

通部未能有效推動臺鐵局再生方案，替代方案亦

迄未定案，洵有未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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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末查，交通部毛部長接受本院約詢時表示： 

(１)對「民營化可行性及公司化重要性」說明略以:

「臺鐵局民營化是不可行的…公司化固可改善

經營體質，但臺鐵經營上之自信心建立更為重

要，公司化是長期方向…但不是臺鐵目前最急

迫的」、「臺鐵自信心尚不足，無自信心，談公

司化沒有意義…公司化必需要條件成熟」。 

(２)對於「是否需透過修法以解決臺鐵的財務困境

」表示：「修法不會成為決定點，不修法也是可

執行」，惟會後補充說明中，對於在不修法的情

形下，如何處理閒置資產處理問題，僅表示「

土地開發等情已併入臺鐵償債計畫，送請行政

院核定」，另對於臺鐵組織定位問題，則未提出

具體說明。 

據上，毛部長認為臺鐵局民營化是不可行的，

惟行政院有關臺鐵局民營化政策迄今未見改變，交

通部之基本立場與行政院相關政策似有扞格。另經

建會稱臺鐵局為行政機關，肩負政府政策性任務及

歷史的包袱，造成其營運負擔沉重、財務虧損（如

退撫、利息及營運虧損等）累積近千億元，為徹底

改善該局體質、活化資產、提高經營效能，公司化

為其解決方案，毛部長亦稱公司化可改善經營體

質，惟非目前最急迫之事，顯示在公司化策略上，

行政院部會間有見解與步調不一之情事。  

(三)綜上，臺鐵局兼具鐵路之管理、規劃、營運，並具

有高度公益性，卻需自負盈虧，潛藏矛盾，組織定

位不明，行政院、交通部及該局歷年均未能針對經

營體制研擬有效改進措施，規避問題癥結，坐視行

政效率低落、經營績效不彰，且該院核定該局公司

化政策迄今已歷多年，近 3 年來亦無後續推動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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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所提替代方案「償債計畫」遲延提出至今亦未定

案，核有未當。 

二、臺鐵局自 94 年起每年均虧損百億以上，經營效益不

佳，負債持續上升，財務狀況顯著惡化，行政院及交

通部迄未訂定有效方案協助該局改善，核有未當。  

(一)臺鐵局未能有效提升營業收入，各項支出亦未能確

實下降：臺鐵局於 67 年首度出現虧損 2.57 億元，

之後除 72 年及 73 年小有盈餘外，其餘年度均呈虧

損，迄 99 年底，累計虧損已達 2,074 億元(現金債

務 1,116 億元)，雖經動用資本公積填補，累計虧損

仍達 819.38 億元；其中 90 年度起至 99 年度止，10

年期間累積虧損高達 1,085.46 億元，平均每年逾百

億元，虧損主因：  

１、收入未能有效提升： 

(１)運輸環境改變:臺鐵為陸上運輸之重要工具，隨

著時空環境變遷，交通工具日趨多元化，如國

道、高鐵等相繼通車，大幅影響臺鐵局運輸業

務。 

(２)票價訂定缺乏彈性: 臺鐵局因擔負公共運輸責

任，票價費率受管制，核定運價基準之報酬率

為 0％，且運價自 84 年 9 月 16 日調整迄今，

已逾 16 年未調整，導致收入長期無法反映成本

。 

(３)受限國有財產法及鐵路法之相關規定，無法提

高資產開發收益。 

２、支出面未能有效降低： 

(１)舊制退撫金: 臺鐵局自 88 年 1 月 1 日起退撫制

度由「恩給制」改為「儲金制」，並適用公務人

員退撫制度，與員工相對提撥費用繳至退撫基

金管理委員會之基金專戶，退休人員退休金由



 6 

退撫基金支應。惟 88 年 1 月 1 日以前臺鐵局舊

制退撫，係由臺鐵局自行負擔，該局以往並無

提撥員工退撫基金機制，故每年需編列退休金

、卹償金預算以支應， 95 年至 99 年舊制退撫

負擔，每年約為 66 億元至 69 億元，為該局虧

損主要原因；以 99 年度虧損 102.39 億元為例

，其中舊退撫金即占 67.30 億元。 

(２)債務利息: 自 67 年高速公路通車，臺鐵局首度

出現虧損，20 餘年來虧損日趨嚴重，累積鉅額

虧損致營運資金嚴重不足，端賴舉債支應，99

年度止現金債務已達 1,116 億元，以 99 年度為

例，債務利息為 5.88 億元。 

(３)老人及身心障礙優待：臺鐵對老人及身心障礙

優待均未獲得補助，99 年度客運收入短收 7.82

億元。 

(４)服務性路線嚴重入不敷出：基於服務大眾及地

方政府或民意要求，未能裁撤績效不佳服務性

之路線，致增加營運虧損，99 年度約虧損 8.79

億元。 

３、實際營運量遠小於損益兩平營運量: 

(１)99 年全含成本之損益兩平營運量為客運

19,153,859 千延人公里，貨運 2,309,098 千延

噸公里;扣除歷史包袱之損益兩平營運為客運

13,782,332 千延人公里，貨運 1,625,872 千延

噸公里。惟臺鐵局 99 年實際客運 8,998,411

千延人公里，貨運 872,520 千延噸公里，遠低

於損益兩平營運量。 

(２)99 年臺鐵旅客人數 1.9 億人，貨運噸數 1,500

萬噸，平均每旅客運距 47.4 公里，貨運平均

每噸運距 57.8 公里。如欲達成損益兩平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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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 年為標準計算，約需增加 2.14 億旅客人

次，2,485 萬噸貨物，亦即分別需增加 112.6%、

165.67%。以扣除歷史包袱之損益兩平計算，

約需增加 1 億旅客，1,300 萬噸貨物，分別需

增加 52.6%、86.67%。依該局現有營運狀況，

短期內藉運量提升以達成損益兩平之可能性

極低。 

(二)交通部僅以可歸責及不可歸責方式劃分經營者虧

損責任，未確實全面處理臺鐵局面臨之現狀，核有

未盡職責之情事。 

１、查臺鐵局虧損主要係由舊制退撫制度、以債養債

之利息負擔、因票價僵化及成本控制不佳等所生

之營運虧損(下稱營運虧損)等三部分所構成，交

通部為切割經營責任，將上述虧損原因區分為

「可歸責」（營運虧損）與「不可歸責」（舊制退

撫制度及利息負擔）兩部分，並建立績效制度，

以合理考評經營責任。 

２、不可歸責部分:主要項目為前述舊制退撫金、債務

利息及老殘優待，及基於服務大眾及地方政府或

民意要求，未能裁撤之績效不佳服務性路線等。 

３、可歸責部分：扣除不可歸責於歷史包袱後，臺鐵

局營運所產生之虧損，其中尚包含依據大眾運輸

事業補貼辦法第 2 條應予補助而未獲補助之服務

性路線等，該局可歸責之營運虧損 98 年及 99 年

度各有 32.01 億元及 29.2 億元。 

４、交通部每年認定不可歸責於臺鐵局經營者應負擔

經營責任部分，約 70 至 80 億元，占該局全年虧

損之 70％左右。前開部分該部既認定非可歸責於

該局，即不要求該局負擔責任；惟該局虧損仍包

含該部分虧損，肇致外界多所指責，嚴重影響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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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員工士氣，該部僅以可歸責與不可歸責區分經

營者責任，任憑該部分虧損繼續存在，未確實協

助該局快速且妥適處理該部分負擔，核有未當。  

(三)投資效益不佳，負債持續上升，財務狀況有顯著惡

化之情事: 

１、臺鐵局 95 至 99 年間固定資產由 6,416.4 億元增

加至 6,547.6 億元，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率(固

定資產淨額/資產總額)由 88%增加至 91%，且有

逐年上升之趨勢，該局營業收入則由 95 年之 209

億元降至 99 年 195 億元。該局用以取得營業收

入之固定資產增加，營業收入卻未增加，該局投

資效益未能有效顯現。 

２、臺鐵局總負債逐年上升，由 90 年之 1,010.8 億元

上升至 99 年之 2,984.5 億元，增加 1,973.7 億元(或

197.3%)；負債比率（負債總額 /資產總額）及負

債總額與業主權益比率（負債總額/業主權益）亦

逐年上升，負債比率由 90 年 15.16%上升至 99 年

之 41.48%，負債總額與業主權益比率則由 90 年

之 17.86%上升至 99 年之 70.87%，顯示該局因入

不敷出、無力償債，未來面臨之償債責任將更形

嚴峻，被迫須採取處分資產或以債養債。該局未

能適時提出改善財務狀況及提高營運績效之具

體可行方案，核有未當。 

３、該局 97 年、98 年、99 年營業活動及投資活動所

產生之淨現金流出，分別為 94.9 億元、52.5 億元、

123.3 億元，由融資活動產生之淨現金流入分別

為 98.5 億元、50.1 億元、125.5 億元，前開資料

顯示，該局近 3 年營業活動均無現金流入，營業

情況欠佳，所產生之資金缺口，除由政府投資(以

興建固定資產)填補外，其餘則以舉債維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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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該局流動資產由 90 年之 130.4 億元下滑至 99 年

94 億元，流動負債則由 90 年之 774.2 億元上升

至 99 年 1,113.8 億元，流動比率（流動資產/流動

負債）由 90 年之 16.84%下降至 99 年之 8.44%，

且呈逐年下滑之趨勢，該局短期償債能力欠佳。  

(四)臺鐵局再生方案過度依賴尚於行政院審核中之臺

鐵局資產活化償債計畫，且該計畫償債規畫期間長

達至 117 年，並需與各部會或地方政府溝通調降公

共設施及回饋比率，計畫效益充滿不確定性: 

１、臺鐵局 99 年底累計現金債務為 1,116 億元，依

交通部分析，若債務問題未改善，該局繼續以債

養債，預估至 117 年該局現金債務將達 2,665 億

元，不論是否不可歸責，預計每年資金缺口約 70

至 80 億元，將以舉債支應。 

２、償債計畫簡述: 

(１)償債規劃優先償還不可歸責之債務: 

<１>利用資產活化開發收益償還不可歸責債務。 

<２>改善營運績效，降低債務。 

(２)建議推動方案: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同意就其

掌管業務範圍、政策及法令積極協助: 

<１>回饋比率及公共設施比率，由「採各縣市都

市計劃土地變更回饋原則比率(40%-55%)設

定個案變更回饋內容及公共設施用地」，變

更為「採都市計劃國營事業土地檢討變更原

則比率(15%-25%)設定個案變更回饋內容及

公共設施用地」。 

<２>土地開發方式:同意權利變換後不動產可進

行專案標售作業，並解除大面積土地資產處

分限制。 

<３>文化資產保存及容積移轉:由「最大保存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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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原則更改為「最適保存」原則，進行古蹟

及歷史建築之認定作業。 

(３)開發之淨效益: 

<１>臺鐵局現行可開發方式，截至 117 年開發計

畫淨效益 156 億元，加計土地處分現金流入

5 億元，現金淨流入 161 億元，可償還債務

本金 161 億元，並節省 38 億元利息支出，

償債效果 199 億元，至 117 年該局之不可歸

責債務餘額為 2,038 億元。 

<２>臺鐵局依上開建議推動方案執行，於計畫完

成可產生 996 億元淨效益，加計土地處分現

金流入 609 億元，現金淨流入 1,605 億元，

可償還 1,605 億元，並節省 486 億元利息支

出，至 117 年該局不可歸責債務餘額為 146

億元，償債效果達 2,091 億元。 

(４)惟查: 

<１>交通部毛部長於本院約詢時，認為臺鐵

局之財務改善方案未涉及修法亦可進行，惟

上開計劃之建議推動方式係需中央政府及

地方政府同意就其掌管業務範圍、政策及法

令積極協助，顯見該部對臺鐵局償債計畫未

能上下整合，致使部長之意見與該部所提方

案意見相左。 

<２>建議推動方案需由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同

意就其掌管業務範圍、政策及法令積極協

助，惟該協助方案充滿不確定性及執行上困

難，如:地方政府首長均為民選，為求施政

績效，於各縣市政府財源普遍不佳情況下，

為求施政效果，需由各處尋覓資金，建議推

動方案要求調降都市計劃土地變更回饋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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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及公共設施用地，施行上顯有困難；另同

意權利變換後不動產可進行專案標售作

業，並解除大面積土地資產處分限制及文化

資產保存及容積移轉，亦有法令上之限制及

國家政策因素，實非短期可行。 

<３>交通部寄望由資產活化達成臺鐵局財務改

善方案，顯有執行上之困難，且需遲至 117

年始能處理完成，如若無法依計畫進行該局

每年尚有 70 至 80 億元之資金缺口，及持續

之經營虧損，該局負債將急遽上升，金融機

構對該局借款之授信評估上，將產生嚴重困

難，若金融機構停止借款，以臺鐵局每日有

50 餘萬之旅客，承擔極大之大眾運輸責任，

並具有不可取代性；該局產生重大危機，恐

將嚴重影響國計民生。 

(五)綜上，臺鐵局近 6 年每年虧損均達百億元以上，除

解決歷史性負債、增加附屬事業及土地開發等收

入、老殘票價之補貼、調整票價等情事外，本業達

成損益兩平可能性極低，另該局負債金額逐年上

升，短期償債能力欠佳，財務狀況顯著惡化，且因

每年尚有 70 至 80 億元之資金缺口，尚需舉債以維

持經營，該局舉債已遠大於營業收入，於金融機構

授信評估上，已無大量借款額度，如若金融機構停

止借款，將產生重大危機。臺鐵局每日有 50 餘萬

之旅客，承擔極大之大眾運輸責任，具不可取代

性，交通部僅以充滿不確定性之臺鐵局資產活化償

債計畫為臺鐵局財務改善計畫，並將問題延至 117

年，至為不妥，且行政院亦未能協助該局適時提出

具體可行方案，以改善財務狀況及提高營運績效，

致營運持續惡化，核有未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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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鐵路之規劃、營

運及管理均需配合政府政策，組織定位不明，潛藏矛盾

；另該局自 94 年起每年均虧損百億元以上，經營效益不

佳，負債持續上升，財務狀況顯著惡化，行政院及交通

部迄未訂定有效方案協助該局改善，均屬失當，爰依監

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行政院確實檢討，並依法妥

處見復。 

 


